
附件

江苏省第九轮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方案
（征求意见稿）

根据国家医保局等八部门《关于开展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

集中带量采购和使用的指导意见》（医保发〔2021〕31号）等文

件要求，结合前期产品调研情况，经研究决定开展省第九轮医用

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具体方案如下：

一、采购范围

（一）品种范围

本轮集中带量采购具体品种如下：

序号 品种 产品范围

1 神经介入支撑辅助导管
（中间导管）

国 家 医 保 医 用 耗 材 分 类 与 代 码 前 15 位 为
C02050600400001、C02050600400002，国家医保医
用 耗 材 分 类 与 代 码 前 15位 C02050500400001、
C02050500400002中属于神经介入支撑辅助导管（中
间导管）的产品。

2 微导管（弹簧圈输送）
国 家 医 保 医 用 耗 材 分 类 与 代 码 前 15 位
C02050700400001、C02050700400002的产品。

3

颅内球囊
扩张导管
（含输送
型颅内球
囊扩张导

管）

颅内球囊
扩张导管

国 家 医 保 医 用 耗 材 分 类 与 代 码 前 15 位
C02050400200000，用于对颅内动脉血管狭窄部位进
行球囊扩张的产品。

输送型颅
内球囊扩
张导管

国 家 医 保 医 用 耗 材 分 类 与 代 码 前 15 位
C02050400200000，适用于颅内动脉血管狭窄部位进
行球囊扩张处理，用于改善脑组织缺血，还可用来
为诊断和治疗器械提供通路。产品预期不与取栓支
架配合使用。



（二）企业范围

具有本轮采购目录范围内品种有效注册批件，在质量标准、

生产能力、供应稳定性、企业信用等方面达到带量采购要求的企

业均可参加，其中境外医疗器械注册人（备案人）应指定我国境

内唯一企业法人协助履行相应法律义务。

（三）产品范围

企业申报产品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申报产品应在截止2023年11月 日（本次集采申报截止日

期）前已公布挂网的，或未公布挂网但在本轮集采报量中有具备

对应手术资质省内公立医疗机构提交了采购需求的。同一企业中

同品种所有挂网产品均应参加，未挂网产品中有省内公立医疗机

构提交报量需求的也应参加，否则视为企业放弃该品种申报。

2.申报产品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的质量标准要求，并按国家

有关部门要求组织生产。在本轮集采申报截止日前两年内，申报

产品没有省级及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质量检验不合格记录。

3.企业对申报产品应承诺其所有规格型号及其配件，在采购

周期内保障正常供应，满足省内参与医疗机构的采购需求。

（四）医疗机构范围

省内具备本轮集中带量采购品种对应手术资质的公立医疗

机构（含军队医疗机构，下同）均应按要求参加。医保定点社会

办医疗机构自愿参加。



二、约定采购量和采购周期

（一）约定采购量

参与本轮集中带量采购的医疗机构根据2022年度采购情况，

结合临床需求，申报本轮采购品种相关参与产品意向采购量，意

向采购量原则上不得低于2022年度采购量的80%。

约定采购量为意向采购量的80%。

（二）采购周期

本轮集中带量采购周期为2年，自中选结果执行之日起计算，

必要时可视情况延长。采购协议每年一签。执行日期另行公告。

三、采购规则

（一）分组方式

参与企业按其2022年度采购量（以省平台验收数据为准，下

同）占同品种采购量的比例由高至低排序，采购量占比累计达到

85%的企业列入A组，其他企业列入B组。

（二）报价要求

1.最高有效申报价。综合省平台采购情况和外省集采情况设

置各品种的最高有效申报价。

2.报价单元。本轮集中带量采购，以企业代表品为报价单元

进行报价，各企业代表品基准价计算方法如下：

以申报企业在省平台挂网的同品种所有产品挂网价格（未挂

网产品中，有应急采购记录的，以应急采购最低价为挂网价；无

应急采购记录的，以同品种已挂网产品最低价为挂网价。下同）



和2022年度对应采购量的加权平均值为代表品基准价。如企业同

品种所有产品2022年均无采购量的，以挂网价格算术平均值为该

企业代表品基准价。

3.企业报价应不高于最高有效申报价，高于的视为无效。未

报价和无效报价，均视为放弃，不计入实际参加数。

4.企业申报价格单位为人民币“元”，四舍五入保留至小数点

后2位。各品种以最小使用单位为计价单位。

（三）中选规则

1.独家分组企业。有效报价企业接受以下条件之一的拟中

选：

（1）以代表品基准价为基准，报价降幅达到同品种已中选

企业平均降幅（四舍五入取整）；

（2）以最高有效报价为基准，降幅达40%（四舍五入取整）。

2.非独家分组企业。各组分别竞价，有效报价企业满足以下

条件之一的拟中选：

（1）以代表品报价由低至高排序，排名在本组前70%（四

舍五入取整）；

（2）以最高有效报价为基准，降幅达40%（四舍五入取整）。

当报价相同时，按以下规则依次确定优先次序：在我省无医

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中等”失信记录的优先；采购品种2022年

度内省平台采购量大的优先。

3.拟中选企业同品种所有参与产品（不限规格型号）均为中



选，所有参与产品根据以代表品报价和代表品基准价计算的降

幅，在挂网价基础上同步降价，降价后价格为拟中选价格。

（四）价格纠偏

拟中选产品按以下规则进行纠偏，如不愿接受纠偏条件的，

取消该企业同品种所有产品拟中选资格：

所有拟中选产品最终中选价格不得高于该产品全国各省级

挂网价和省级（含省际联盟）带量采购（含河南省公立医疗机构

医用耗材采购联盟）中选价两者中的低值。

三、约定采购量分配规则

坚持以量换价、量价挂钩，在采购周期内将医疗机构的约定

采购量按年度分配给每一家中选企业。

（一）分配优先量。拟中选企业按首次报价由低至高排序，

排名前50%（四舍五入取整，不区分A、B组）的企业，获得医

疗机构对其所报需求量的80%作为优先量。

（二）分配剩余量。医疗机构对未中选企业和其余中选企业

所报需求量的80%作为剩余量，由医疗机构结合临床需求，分配

给同品种中质优价宜的中选产品，但存在以下任一情形的企业，

其获得的量不超过医疗机构对其所报需求量的60%。

1.首次报价由高至低排序，排名前20%（向上取整，末位价

格出现2家及以上的全部纳入）；

2.首次报价高于同品种最低报价1.3倍。


	（征求意见稿）

